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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涉及

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

（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０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

第１１９７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６日发布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、解放军军事法院，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：

国务院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》自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

施行。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进行司法保护，是人民法院的

一项新的审判任务。做好这项审判工作，将对保护集成电路布图

设计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鼓励集成电路技术的创新，促进科学技术

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

为确保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公正审判涉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

（以下简称布图设计）的案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及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》的

有关规定，现就涉及布图设计案件审判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受理案件的范围

人民法院受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零八

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

下列涉及布图设计的案件：

（一）布图设计专有权权属纠纷案件；

（二）布图设计专有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；

（三）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件；

（四）诉前申请停止侵权、财产保全案件；

（五）不服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驳回布图设计登记申请的

复审决定的案件；

（六）不服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撤销布图设计登记申请决

定的案件；

（七）不服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关于使用布图设计非自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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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决定的案件；

（八）不服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关于使用布图设计非自愿

许可的报酬的裁决的案件；

（九）不服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对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行

为处理决定的案件；

（十）不服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行政复议决定的案件；

（十一）其他涉及布图设计的案件。

二、关于案件的管辖

本通知第一条所列第（五）至（十）类案件，由北京市第一中级

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；其余各类案件，由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，经济特区所在地和大连、青岛、温州、

佛山、烟台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。

三、关于诉前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措施的适用

对于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责令停止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行

为措施的，应当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

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》执行。

四、关于中止诉讼

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件，被告以原告

的布图设计专有权不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为由要求中止诉讼的，人

民法院一般不中止诉讼

各高、中级人民法院要组织有关审判人员认真学习、研究集成

电路布图设计条例，熟悉掌握相关的法学理论和专业知识，努力提

高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司法水平。要积极开展涉及布图设计案

件的调研工作，及时总结审判经验。对涉及布图设计案件终审裁

决的法律文书，要及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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